重庆市职业病防治院
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评价报告信息网上公开表
一、评价报告基本情况

	报告编号
	渝职防现评字〔2016〕第05号
	评价类别
	现状评价

	项目名称
	热电联产装置
	风险类别
	严重

	报告编制人
	罗东

	建设单位
	重庆白涛化工园区能通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单位联系人
	王艺龙

	项目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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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调查人员
	罗东、汪运
	调查时间
	2016.4.28

	采样、检测人员
	张茂林、屈亚平等
	采样检测时间
	2016.5.10-12

	建设单位陪同人员
	王艺龙

	报告评审专家
	唐邦富、陈新、雷勇、黄进、石云亮
	评审时间
	2016.8.5


二、项目简介

重庆白涛化工园区能通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为重庆建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重庆市涪陵区白涛化工园区的重要公用工程平台。公司注册资本3亿元，现有职工300余名。公司现有热电联产和热岛（2015年通过职业病防护设施竣工验收）两套环保型主装置，装机容量分别为4.9万千瓦、5万千瓦，并配备氨法脱硫装置及供热管网配套工程。公司主要为园区各企业提供供电、供热服务。其中，热电联产装置在建设阶段未实施职业卫生“三同时”工作。
三、建设项目（用人单位）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及检测结果

本项目生产工艺过程中产生或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有：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二氧化硫、一氧化氮、二氧化氮、氨、肼、六氟化硫及其分解产物、铅、甲烷、硫酸铵、锰及其无机化合物、臭氧、粉尘（矽尘、煤尘、石灰石粉尘、电焊烟尘、砂轮磨尘）、电焊弧光、噪声、高温、工频电场等。
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分布情况一览表
	评价单元
	工种/岗位
	接害

人数
	每班接害时间
	生产班制
	作业
方式
	接触的职业危害因素

	输煤制粉

系统
	输煤巡检
	4人
	1h
	四班三运转
	巡检
	煤尘、噪声

	
	推车岗位
	4人
	1h
	四班三运转
	定点
	煤尘、噪声

	
	行车岗位
	4人
	1h
	四班三运转
	定点
	煤尘、噪声

	
	皮带岗位
	8人
	1h
	四班三运转
	定点
	煤尘、噪声

	锅炉燃烧

系统
	锅炉巡检
	16人
	2h
	四班三运转
	巡检
	噪声、高温、矽尘、石灰石粉尘、甲烷、二氧化硫、二氧化氮、一氧化氮、一氧化碳、二氧化碳

	汽机系统
	汽机巡检
	12人
	2h
	四班三运转
	巡检
	噪声、高温

	脱硫系统
	脱硫巡检
	12人
	2h
	四班三运转
	巡检
	噪声、氨、二氧化硫

	
	副产品包装
	2人
	6h
	白班制
	定点
	硫酸铵、噪声

	变配电系统
	电气巡检
	12人
	3h
	四班三运转
	巡检
	工频电场、噪声、六氟化硫及其分解产物、硫酸、铅

	水处理系统
	值班人员
	4人
	2h
	四班三运转
	巡检
	噪声、缓蚀阻垢剂、杀菌灭藻剂

	除灰渣系统
	操作工
	4人
	1~2h
	白班制
	巡检
	矽尘

	公辅设施
	化验工
	10人
	15min
	四班三运转
	巡检
	氨、肼、磷酸三钠、噪声

	
	
	2人
	3h
	白班制
	定点
	煤尘、噪声

	
	机修工
	5人
	有维修任务时接触
	白班制
	定点
	噪声、锰及其无机化合物、电焊烟尘、电焊弧光、臭氧、氮氧化物、一氧化碳、砂轮磨尘


通过对生产工艺流程、职业卫生现场调查和重点评价因子的综合分析，本项目生产工艺过程中产生或存在于工作场所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为：煤尘、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一氧化氮、二氧化氮、二氧化硫、噪声、高温、工频电场等。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统计一览表
	序号
	检测因素
	检测点（人）次
	检测结果 
	合格率

	1
	设备噪声
	24
	大于85dB（A）的点共计21个。
	——

	2
	控制室（值班室）噪声
	5
	符合要求
	100%

	3
	岗位噪声

（8h等效声级）
	10
	有4个工种接触的噪声8h等效声级大于85dB（A）。
	60%

	4
	煤尘
	5
	符合要求
	100%

	5
	二氧化硫
	2
	符合要求
	100%

	6
	一氧化碳
	1
	符合要求
	100%

	7
	二氧化碳
	1
	符合要求
	100%

	8
	一氧化氮
	1
	符合要求
	100%

	9
	二氧化氮
	1
	符合要求
	100%

	10
	氨
	3
	符合要求
	100%

	11
	肼
	1
	符合要求
	100%

	12
	工频电场
	4
	符合要求
	100%


四、评价结论与建议

4.1评价结论
职业卫生综合评价一览表
	序号
	评价内容
	评价依据
	评价结论

	1
	总体布局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2010）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GB50187-2012）
	符合

	2
	生产工艺及设备布局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2010）
	符合

	3
	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2010）

《小型火力发电厂设计规范》（GB50049-2011）

《火力发电厂职业卫生设计规程》（DL5454-2012）
	符合

	4
	职业病危害因素

检测结果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第2部分：物理因素）》
	基本符合

	5
	个人职业病防护用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个体防护装备选用规范》（GB/T11651-2008）

《用人单位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5]124号）
	基本符合

	6
	建筑卫生学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2010）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50033-2013)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2013)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GB50019-2015)
	基本符合

	7
	辅助用室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2010）
	符合

	8
	应急救援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GBZ 1-2010）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 29639-2013）
	基本符合

	9
	职业卫生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指南》（GBZ/T 225-2010）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2〕47号）
	符合

	10
	职业健康监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2〕49号）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188-2014）
	基本符合


依据国家职业卫生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运用现场调查、检测检验、定量分级和检查表等方法，对重庆白涛化工园区能通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热电联产装置在生产（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其危害程度、对劳动者的健康影响、职业病防护设施和措施及效果、职业卫生管理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价，重庆白涛化工园区能通建设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热电联产装置职业卫生现状符合职业卫生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要求。
4.2评价建议

职业卫生管理方面

（1）本项目噪声强度大于85dB（A）的作业场所较多。用人单位应每年对暴露于LAeq，8≥85dB的作业场所的职工进行听力保护培训。听力保护培训应当包括：噪声对健康的危害；听力测试的目的和程序；本企业噪声实际情况及噪声危害控制的一般方法；使用护耳器的目的，各类型护耳器的优缺点、声衰减值和如何选用、佩戴、保管和更换等。
（2）按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的通知》（安监总厅安健〔2014〕111号）的要求，在生产现场补充完善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更换生产现场已设职业病危害告知卡的样式，并在汽机房一楼加氨、加联氨装置四周划设红色警示线。对投入使用的职业病危害告知卡和警示标识至少每半年检查一次，发现有破损、变形、变色、图形符号脱落、亮度老化等影响使用的问题时应及时修整或更换。

（3）建议按照《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印发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管理规范的通知》（安监总厅安健〔2015〕16号）第七条之要求，将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氨、肼等职业病危害因素纳入定期检测范围。

（4）锅炉系统作业人员接触一氧化碳危害因素。用人单位在委托体检机构对锅炉系统作业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时，还应要求其进行神经系统常规检查；并将电工作业和电煤灰堆场作业人员纳入职业健康监护范围。每年的职业健康检查报告，应及时归档。同时，要安排离职人员接受离岗前的职业健康体检，确定其在停止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时的健康状况。

（5）企业制定的《进入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规定》，应按照《密闭空间作业职业危害防护规范》（GB/T205-2007）和《有限空间安全作业五条规定》的要求，细化完善有限空间作业相关人员安全卫生防护培训以及应急救援方面的具体措施，并遵照执行。

（6）车间控制室照度检测结果均不符合《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2013）的要求。对损坏的照明灯具，用人单位应及时更换。

（7）本项目生产设备大修、灰渣运输、清洁卫生等作业外包。与外包公司签订外包合同时，应在合同中明确双方职业卫生管理责任，要求外包公司落实劳动合同告知、职业健康监护与个体防护等措施。不能将其外包给不具备职业病防护条件的单位和个人，并对外包作业人员进行职业病防治知识、防护技能及岗位操作规程培训。在外包作业过程中，监督承包商做好职业危害防护工作，避免职业病危害事故发生。

（8）针对企业每年职业卫生培训学时不足，培训内容不全面的问题，用人单位应按照下表的要求，完善职业卫生培训工作。
用人单位职业卫生培训内容和培训学时一览表

	序号
	培训人员
	培训内容
	初次培训学时
	继续教育学时

（周期一年）

	1
	主要负责人
	国家职业病防治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职业病危害防治基础知识，结合行业特点的职业卫生管理要求和措施等
	16
	8

	2
	职业卫生管理人员
	国家职业病防治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以及标准，职业病危害防治知识，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及防控措施，职业病防护设施的维护与管理，职业卫生管理要求和措施等。
	16
	8

	3
	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
	国家职业病防治法规基本知识，本单位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和岗位操作规程，所从事岗位的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和防范措施，个人劳动防护用品的使用和维护，劳动者的职业卫生保护权利与义务等。
	8
	4

	注：1、用人单位自身没有能力开展的职业卫生培训内容，可以委外专业培训机构及人员进行。

    2、用人单位应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或者转岗导致劳动者接触职业病危害因素发生变化时，要对劳动者重新进行职业卫生培训，视作继续教育。


职业危害防护方面

（1）用人单位应对生产装置区配备的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和应急救援设施进行经常性的维护、检修，并定期检测其性能和效果，确保其处于正常使用状态。

（2）加强设备和管道的维护与管理，定期检修所有设备和管道的强度、严密性及耐腐蚀性。特别氨、联氨输送管道、阀门的维护和保养，防止“跑、冒、滴、漏”的发生。
（3）本项目变配电系统高压开关使用SF6断路器。SF6气体在电气设备中经电晕、火花及电弧放电作用会产生含有有毒物质的分解产物，危害人体健康。变配电设备正常运行过程中SF6及其分解产物处于密闭状态，不会逸散至工作场所空气中，但对电气设备检维修时会破坏这种密闭性。用人单位应重视检修时的危害分析，一定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如：加强现场通风，穿戴防护服、防护手套、防护眼镜及防毒面具，对作业人员进行专门的安全培训（包括应急指导）后方可允许检修工人进行检修作业。检修现场应当安排专人监护，并设置警示标志。
（4）现场调查时发现，当用人单位在对锅炉除渣系统及设备进行维护、检修时，会将锅炉内产生的灰渣暂时堆放在露天的临时灰渣堆场，作业现场未设置任何工程防护措施及相应的警示标识，一旦刮风灰渣将大量逸散至空气中，将对厂区内作业人员及周边环境造成较大影响。因此建议用人单位应在临时灰渣堆场四周设置足够高度的围挡，并增设一套喷水降尘系统，以减少粉尘外逸；同时在岗位附近设置相应的职业危害警示标识（“注意防尘”、“必须戴防尘口罩”、“必须戴防护眼镜”等）；在使用临时灰渣堆场时，用人单位应提前告知厂区内各部门员工，并设置警示线，提醒非作业员工经过该区域时，提前做好有效的个人防护。

（5）本项目部分管线检维修后，可能存在辐射探伤作业。用人单位应制定《辐射探伤作业管理制度》，防止探伤作业过程中发生辐射危害事故。制度中须对辐射探伤作业审批、辐射源管理、现场人员告知、广播通知、工作人员撤离、安全警戒、探伤现场警示线和警示标识设置等进行规定，并遵照执行。

（6）在夏季高温季节应及时足量供给高温作业工人含盐清凉饮料（含盐量为0.1%~0.2%）和防暑降温药品（藿香正气液、人丹等），以维持高温作业工人水盐代谢平衡，或调整工人的作息时间，以避免发生职业性中暑。
（7） 本项目属于职业病危害严重的建设项目，根据《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47号）第二十条的规定：存在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职业病危害严重的用人单位，除遵守前款规定外，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检测、评价结果应当存入本单位职业卫生档案，并向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和劳动者公布。
应急救援方面

（1）按照《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 29639-2013）的要求，完善《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预案》的内容。完整的“应急救援预案”应包括公司基本情况（生产情况、地理位置、交通情况、地质和气象、周边情况、基础设施）、危险目标及其危险特性、对周围的影响（目标危险源、物理特性、健康危害、对周边环境的影响）、人员疏散方案、应急救援保障体制等内容。并针对二氧化硫、一氧化碳、氮氧化物、氨、肼、六氟化硫及其分解产物、高温等可引起急性职业中毒或者急性损伤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制定“专项应急救援预案”。

（2）按照《工作场所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装置设置规范》（GBZ/T 223-2009）的要求，在生产现场安装有毒气体监测报警装置。
  （3）车间控制室增配针对酸碱灼伤的急救药品（如2%碳酸氢钠、2%醋酸或3%硼酸溶液）。

（4）在汽机房一楼氨溶液和联氨溶液箱旁边15m内安装一套喷淋洗眼器。其设置位置应满足使用者以正常步伐不超过10s 能够顺畅到达的地方，且与危险源在同一操作面上，中间不应有障碍物。喷淋洗眼设施周围还应保证有良好的光线。
（5）在蓄电池室安装防爆型事故通风系统。

（6）脱硫系统控制室配备的空气呼吸器在专用存放柜内铅封存放。
五、技术审查专家组评审意见

1、1.2.1，删除（14）、（17）；1.2.2，删除（1）。

2、生产工艺流程，缺循环水处理等。

3、2.3，明确周工作日数（常白班）。

4、未对除灰渣系统检测粉尘。

5、P67，末段文字，值得商榷。

6、6.3，明确有无设置报警装置，事故通风，喷淋设施。

7、报告显示，用人单位警示标识设置不规范，应按GBZ158和111号文件规定提出要求。

8、对5.5内容，应在建议部分提出建议。

9、5.2，应为防护设施设计能力调查与检测。

10、2.1.3或2.5补充用人单位建设期“三同时”执行情况。

11、评价范围明确是否包括检维修期间的职业卫生，并根据是否包括增减职业病防治内容。

12、表4-1和表4-1下的职业病危害因素识别与汇总不一致，汇总中少锰、电焊烟尘、电焊弧光。

13、表4-1列出工种识别与表4-2的岗位不完全吻合（检修工）。

14、表4-6，二氧化氮、二氧化硫所致的职业病增加刺激性气体所致“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二氧化碳所致职业病增加“职业性化学物急性中毒性猝死（窒息）”；硫酸铵不会引起肺部纤维化。

15、建议对联氨的添加方式补充描述。

16、用人单位定期检测设点不足，9.4节应指出。

17、第10章补充上岗体检情况。

18、表2-3中“年耗量”改为“消耗量”。

19、P22，“2.2W千万”改为“2.2万千瓦”。

20、P44，粉尘未测定定点，未计算超限倍数应做说明。

21、P90，9.6章节，补充培训学时的情况及评价。

22、P91，是否缺噪声的警告标识？

23、P32，有限空间辨识，补充线缆沟、窖井、污水处理池，φ＞30cm的管道、氨罐等。

24、P63，防尘措施补充密封情况（如集风罩、传送带封闭等）

25、P78，表6-3补充风向标设置情况，如氨区、酸雾范围及周边。

26、体检，补充电煤灰堆场人员。

27、P67，杜绝跑冒滴漏，改为“有无”

28、“2.1.6节”加注见附图3.

29、P12，核实图2-1是否为全年风向玫瑰图。

30、P28，核实表4-1中，副产品包装的工人接触的硫酸铵识别为其他粉尘是否妥当，建议在P36的表4.6中补充硫酸铵。表4-1中，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一列中，建议核实水处理系统一行中的“缓蚀阻垢剂”、“杀菌灭藻剂”的具体成分后予以说明。

31、P45，核实“采用个体采样方法”如何解释，应更清楚地进行描述，因为个体采样也应结合定点采样检测，才能进行评价。

32、P94，核实企业是否近三年有岗前、离岗体检。

33、在第12章中补充对外包作业的职业卫生管理要求。

专家组通过《评价报告书》。《评价报告书》按专家意见修改后上报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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